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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取消公车3868辆
车改全面完成，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车改方案审批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16日股指下挫步伐戛然而止，两市迎来强势上涨。沪市
先抑后扬，早盘低开一度跌破3000点，银行、保险股萎靡不
振，资源、地产股携手抬盘，多空争夺3000点。午后沪指上
扬，在创业板反弹带动下，14点后沪指暴力拉升冲上3100
点，一度逼近3200点，收复10日、5日均线。

盘面上，题材股爆发，两市出现了久违的千股涨停。超
导概念、西藏板块、通用航空、滨海新区、互联网、风能、
交运设备、迪士尼涨幅居前。

截至收盘，沪指报3152 . 26点，涨147 . 09点，涨幅4 . 89%；
深成指报9890 . 43点，涨599 . 62点，涨幅6 . 45%；创业板报
1926 . 24点，涨128 . 68点，涨幅7 . 16%。成交量方面，沪市成交
2819 . 9亿元，深市成交2847 . 9亿元，两市共成交5667 . 8亿元。

在16日正常交易的133只鲁股中，46只鲁股涨停，占交
易鲁股数量34 . 6%；85只鲁股涨幅超过9%；仅9只涨幅不超过
6%，其中只有新能泰山一只下跌并跌停，张裕B、晨鸣B、
鲁泰B为涨幅最低三只。鲁股振幅普遍较大，61只鲁股振幅
超过10%；山东华鹏、华东数控、瑞茂通、山东药玻，振幅
居前并超过16%。16日鲁股成交额235 . 97亿元，较15日198 . 45
亿元增加了37 . 52亿元。

“16日股市大涨，受市场自身与政策面双重共振影
响。”海通证券山东分公司投资顾问蒋松涛表示，“连续下
跌后空方动能耗尽，恐慌情绪也已释放。”从15日尾盘盘面
也可发现，各大期货合约出现了拉升现象。

A股的连续下挫，并未吓到借沪股通布局的外资。截至
A股收盘，16日沪股通净买入19 . 04亿元，每日限额使用率为
15%。沪股通买盘加卖盘成交额38 . 69亿元，且买入额度较15
日增加了70%。“包括沪股通在内的境外资金，也在关注当
前A股市场，外资抄底利于止跌。”蒋松涛说。

除此之外，其他影响市场的做空机制也已经暂停或大幅
减弱，比如融券、股指期货、分级基金、期权等，IPO暂停
也减轻了供应压力。

暴涨反弹的同时，市场开始审视估值。海通证券分析师
姜超指出，在5000点的时候市场平均估值是30多倍，但现在
到了3000点，市场平均估值回到了18倍，从无风险利率比较
的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到了合理区域。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两市成交量依然较低，沪市16日
上午成交量仅1100亿元。“虽然去杠杆接近尾声，9－10月A
股反弹条件增加，但由于去杠杆后A股增量资金并未出现新
的来源，并且存量资金的筹码格局并不乐观，量能未被激
发，因此反弹幅度受限。”蒋松涛说。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６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连维良１６日介绍，目前中央国家机
关公车改革已全面完成，共取消车辆３８６８
辆，都已规范处置，收入已上缴国库。

连维良当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此次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涉
及１４０个参改单位、参改人员接近５万人，压缩
的车辆达到６２％，安置司勤人员２０００多人。同
时，各省区市已基本完成车改总体方案制订，
已经上报到国家层面的有２０家，已经批复了
１６家。“我们有信心在年底之前，基本完成对
地方公车改革方案的审批工作。”

连维良说，当前公车改革的难点在地
方。基层尤其是边远地区公共交通保障条件
较差，推进车改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实
现公车保障形式的转换，又要服从于发展、
服务于工作。今年上半年车改领导小组对基
层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对一些突
出问题，特别是执法执勤车、领导干部到基
层开展调查研究等用车保障问题，找到了可
行的解决方案，今后一个时期地方公车改革
会加快。同时，一些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
边远地区、交通条件较差的地方，我们也强
调不追求进度，从实际出发。

公车改革后财政为公车保障支出减少，
是衡量公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连维良介
绍，车改节支效果好于预期。初步测算，中央
国家机关节支率是１０．５％，就地方来讲，已经
审批的这１６个省区市，平均节支率是７．８８％。

此外，针对媒体关于“中央收回约１万
亿元财政预算未使用资金”的提问，发展改
革委投资司司长许昆林说，这个数字不准
确，清理财政沉淀资金是２０００多亿元，而且
在抓紧安排，重点是调整使用方向，主要用
在一些重大的工程建设，包括民生工程。

根据国家去年出台的公车改革方案，我
国公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力争2014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

公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各级党政机关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
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
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它车辆。普通公务出
行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
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特殊公务出行实行
定向化保障。

（据新华社报道）

公车改革时间表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本报通讯员 岳盈盈

依法治省，社会公众感受如何？近日，
省民意调查中心公布《关于山东省公众法律
素养及法治环境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信法尚法少知法、遵法守法难用法”，是
目前山东公众法律素养的基本特征——— 信奉
法律，崇尚法治，但法律知识水平较差；自
觉遵守法律，主动履行法定义务，但依法维
权困难重重。近七成受访公众认为本地行政
机关执法程序不透明、不规范。

九成以上公众法律知识甚少

据省民意调查中心主任张晓介绍，本次
调查以宪法为依据，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为核心，围绕“信法、知法、守法、用
法”四大维度，考察公众的法律素养；围绕
“权利保障状况、依法行政、司法公正”三
大维度，了解我省目前的法治环境。调查以
山东省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选取济南、青
岛、临沂、潍坊、烟台、菏泽共6个有代表
性的城市为调研地。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开
展调查，共完成有效样本2080个。

报告显示，90 . 4%的公众相信法律，
84 . 4%的公众对“依法治国”心怀憧憬、充满
信心。而在公众信法尚法这一理念下，却存在

“少知法”问题——— 九成以上公众对基本的法
律知识知之甚少，其中近两成一无所知，农村
居民不懂法律知识的占比更高；公众学法基
本处于自然、自发状态，电视、广播、报纸、网
络等新闻媒体是主渠道（94%），政府普法宣
传活动收效甚微（7 . 5%）。

同样，遵法守法也遇到“难用法”困
境。报告显示，山东公众具有浓厚的家国情
怀，自觉遵守法律，主动履行法定义务。
99 . 6%的公众拥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自
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高度认同
“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97 . 6%
认同“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而公众依法维权困难重重，仅47 . 6%的

公众认可目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
46 . 9%认为“法大于权”，仅63 . 7%认为法
律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年轻人反应尤
为强烈。

两成以上受访者

遇乱收费乱罚款

张晓告诉记者，与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的权利保障状况有喜
有忧——— 人身权、婚姻自由权及妇女儿童老
人等特定主体的权利保障状况较好；政治权
利保障状况较差，政治权利意识尚不成熟；
财产权、劳动权等权利保障状况堪忧；违法
征地拆迁、假冒伪劣、欺诈、食品安全、个
人信息泄露等是公众合法权益的主要威胁。

在人身权上，高达94 . 8%的公众对自己
的人身安全感到满意。山东民风敦厚，敬老
爱幼、尊重妇女等传统美德得以传承，七成
以上公众表示妇女、儿童、老人等特定主体
的权利保障状况较好，98 . 1%认为婚姻自由
权受到保护。

但是公众政治权利保障状况不容乐观，
政治权利意识尚不成熟——— 近半数公众难以
正常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城市居
民尤甚；不少公众不知自己享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和
宗教信仰自由，甚至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
属于违法行为，农村居民尤甚。

报告显示，财产权保障状况较差——— 公
众财产权面临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面的
威胁，超过一成公众反映自己的住宅（宅基
地、承包地）没有受到保护，两成以上有被
行政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经历，四成以上
有过被诈骗的经历，近六成买过假冒伪劣的
商品。

劳动权利保障状况有待改善，近两成公
众遭遇过就业歧视，超过1/3的公众觉得自
己的收入与付出不相称，逾两成的公众认为
休息休假权没有得到保障。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
公共安全状况堪忧——— 56 . 4%的公众对购买
的食品不放心，51%的公众对环境保护感到
不满，超过1/4（26 . 5%）的公众认为自己
的个人隐私不安全。

“司法不公”“打官司难”

反映较强烈

报告认为，依法行政亟须推进，政府信
息公开、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执法等工作均

有待改善。
报告显示，仅四成左右公众表示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比较到位。政府重大决策公众参
与度不够。公众参政议政热情高涨，逾3/4
的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但实践中难
以实现，仅35%表示政府重大决策时会听取
公众意见，四成以上不知如何参与。

而政府执法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执
法程序不透明、不规范”，是公众眼中本地行
政机关执法中存在最突出的问题，占69 . 2%。

在司法领域，“司法不公”、“打官司难”是
山东公众反映较为强烈的两大突出问题。

公众对司法公正性评价不容乐观——— 高
达4 7 . 9%对司法公正性心存迟疑，更有
14 . 5%认为“司法判决不公平”，甚至是
“很不公平”。

公众对打官司心有余悸、战战兢兢———
高达83 . 5%的公众认为打官司难，或者不知
道如何打官司。

信法尚法少知法、遵法守法难用法
我省公众法律素养及法治环境调查报告有喜有忧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省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关于山东省公
众法律素养及法治环境的调查报告》认为，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法治的标准，一是民众的
权利能否得到法律保护，二是公权力能否得
到法律的制约。唯如此，经济社会生活方能
实现法治秩序。因之，“保护权利”、“限
制权力”是实现法治的两大抓手。

报告建议，只有实现全民受益，才能实
现全民守法。应把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合法权
益作为推进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好处。应彻底转变观念，
不能只强调法治的管制、约束功能。想让老
百姓信法、守法，就应首先站在群众的立场
上，反映群众的诉求，维护群众的合法权
益。当务之急，应下力气抓住信访、调解、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环节，提高其公信
力，畅通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渠道。

同时，要实现依法治省，推进依法行
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关键。“目前，80%
以上的法律、90%以上的地方性法规、所
有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都是由政府执行
的，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直
接关系到依法治省能否实现。因此，须首
先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党政干部必须率
先垂范，带头守法。”省民意调查中心主
任张晓说。

报告提出，自1986年至今，已经开展将
近30年的普法宣传活动，不同程度的存在一
味灌输、不接地气、流于形式的现象，实际
效果不宜估计过高。应探索和创新普法宣传
和普法教育的途径和方式，针对老百姓“没
事不找法，用法才学法”的特点，选择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与各类媒体密切合作，
利用宣传栏、公益广告、社科普及等多种方
式，把法律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实现法律
宣传教育常态化。

只有全民受益
才能全民守法

经济体制改革备受社会关注。在国务
院新闻办１６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介绍了经济体制
改革相关领域最新进展。

电改配套方案将陆续出台

在价格改革领域，连维良介绍，居民
阶梯价格制度逐步推开，阶梯气价在１３个
省份的５０个城市实施，阶梯水价在２６个省
份的２７５个城市实施，阶梯电价除了新疆
和西藏以外，其他地方全部建立。

他介绍，我国根据煤电联动机制，降
低火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销售电价，减轻
工商业负担６００多亿元；清理规范行政审
批前置服务，减少和清理进出口环节收
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
准，减轻企业负担３００多亿元。

在电力体制改革方面，连维良说，输
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从深圳扩大到其他６
个省域电网，下一个阶段，电力体制改革
将进入全面试点、有序推进的新阶段。电
力体制改革专业性和政策性强，目前发展
改革委正在制定至少１０个配套文件，其中

有６个配套文件正在加快审议程序，不久
将出台。

社会办医大幅增长

在公共服务改革方面，连维良介绍，
我国出台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完
善支持政策。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社会举办
医疗机构达到４３．８万所，总床位数８３．５
万张，近三年累计增长超过８０％。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他说，我国出
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深入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试点以来，７个试
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约４２００万吨，累计成
交金额约１２．４亿元。

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连维良介绍，
全社会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得到明显激
发，有效发挥了“双创”在稳增长中的新
引擎作用。

据有关数据，２０１５年新毕业大学生创
业比例同比增长近１倍，返乡农民工创业
人数同比增长３．１％，留学归国人员中有
１５％左右选择自主创业。

形成更加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
连维良介绍，我国出台了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带动１２个重点
行业优势产能加快“走出去”。截至目
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对外开展产能合
作的国家已接近２０个。

针对利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利
益问题，他说，我国现在推进改革的重要
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
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一系列
制度安排下，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
资信心逐步增强。今年１－８月份，外商投
资增长了９．２％，其中服务业的外来投资增
长了２０．１％。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连
维良说，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
深水区，改革任务繁重而艰巨，剩下的多
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推进中还将遇到各
种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锲而不舍、坚韧不
拔、持之以恒把改革推向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６日电）

降低电价减轻工商业负担600多亿元
——— 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经济体制改革最新进展

□新华社发
中央公车拍

卖现场，参加竞拍
者查看车况。

连日下跌之后报复性反弹

股市又见千股涨停

□ 本报记者 牛远飞

9月1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拉菲罗斯柴
尔德酒庄诉济南法莱雅葡萄酒有限公司侵害注册商标专用
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诉
山东银座配送有限公司、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专用权纠纷案”判决结果。

2011年12月，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在银座配送公司扣
押贵州茅台酒1668瓶，经茅台股份公司技术人员鉴定为假冒
产品。

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从扣押现场的照
片分析，被控侵权产品的外包装上标有“贵州茅台酒”字
样、图形标识和原告的企业名称等企业信息。该商品与原
告涉案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同，使用了与原告涉案注
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标识，应当认定为侵害原告涉案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被告银座商城公司作为该商品的
销售主体，其行为侵害了原告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
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

法院认为，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国白酒生
产行业的知名企业，涉案商标具有极高的市场声誉，涉案侵
权商品也具有其独特的销售模式。本案被告银座商城公司是
一家知名的跨区域、多业态的大型连锁商业企业，对知名贵
重的茅台酒独特的销售模式应当是清楚的，那么其在采购茅
台酒时应负有更高的进货审查义务，应当首先审查供应商是
否取得了原告的合法授权，而不应当局限于审查供应商具有
的一般酒水的销售资质。故被告银座商城公司虽然提供了涉
案侵权商品来源的证据，但并不能证明其在采购过程中，对
茅台酒的销售授权、销售渠道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审查，未尽
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赔偿责任不能免除。

济南中院判决被告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
止销售侵害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独占使用权
的第3159141号“贵州茅台”、第3159143号“”、第284519号
“茅台”、第3029843号“MOUTAI”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
品。被告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00万元。

对于“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诉济南法莱雅葡萄酒有限
公司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济南中
院经审理认为，槐荫工商分局在被告经营场所查扣的标
“LAFITE”字样的葡萄酒，瓶贴上使用了与原告拉菲罗斯
柴尔德酒庄的“LAFITE”和图形注册商标相同或含有其主
要特征的标识，容易造成一般消费者的混淆，构成对原告
商标权的侵害。同时，在该葡萄酒上还粘贴标有“舜邑拉
菲干红葡萄酒”汉字的瓶贴，其包函了原告“LAFITE”葡
萄酒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拉菲”，容易使一般消费者误
认为该商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有某种联系，构成反不正
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此，济南中院判决被告济南法莱雅葡萄酒有限公司立
即 停 止 侵 害 原 告 拉 菲 罗 斯 柴 尔 德 酒 庄 第 1 1 2 2 9 1 6 号

“LA F I T E”、第G 7 6 4 2 7 0号及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和
“LAFITE”葡萄酒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拉菲”的行为，并赔
偿原告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合计15万。

销售假茅台
判赔200万

济南中院判决拉菲、茅台名酒侵权案

■63 . 7%公众认为法律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成左右公众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比较到位

■56 . 4%的公众对购买的食品不放心，51%的公众对环境保护感到不满

□CFP供图
9月16日，股民在一家证券营业部内关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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